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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十六題：避免雙重徵稅安排  

 
２０１１年１２月７日（星期三） 

  以下為今日（十二月七日）在立法會會議上林大輝議員的提問和財經事務及

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的書面答覆： 

 

問題： 

 

  關於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局長）於本年十一月二十三日就本人的書面質

詢作出的回覆，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鑑於局長表示，以「身處當地天數」作為判定納稅義務的準則，是各地稅

務管轄區慣常的做法，是否知悉，有否稅務管轄區並非以「身處當地天數」作為

準則；如有，它們採用甚麼準則，以及香港為何沒有採用； 

 

（二）鑑於局長表示，歐洲一些國家（有關國家）對邊境通勤人士有特別稅務條

款，有關國家的名稱、其推行的時間和原因分別為何（以表列出）； 

 

（三）鑑於局長表示，由於香港以地域來源原則徵稅，香港納稅人收取源自內地

的收入無須在香港課稅，有關邊境通勤人士的稅務豁免的建議會導致雙重不徵稅

的情況，是否知悉，有關國家是否以地域來源原則徵稅；如是，它們如何克服上

述問題；如否，它們根據甚麼原則徵稅； 

 

（四）鑑於局長表示，難以客觀厘定邊境通勤的覆蓋範圍和界定邊境通勤人士，

是否知悉，有關國家如何厘定邊境通勤的覆蓋範圍和界定邊境通勤人士（以表列

出），以及香港可否採用有關國家的做法；如可採用，詳情為何；如不可採用，

原因為何； 

 

（五）鑑於局長表示，須小心考慮引入邊境通勤人士有特別稅務條款的建議，當

局何時會有考慮結果及會否進行諮詢；如會諮詢，將諮詢甚麼人士或組織；如不

會諮詢，原因為何； 

 

（六）鑑於局長表示，若納稅人的部分入息已在內地繳納個人所得稅，該部分入

息可根據《稅務條例》（第１１２章）第８（１Ａ）（ｃ）條的規定獲得豁免課

繳香港薪俸稅，最近五年，每年有多少名納稅人提出上述豁免及豁免多少稅款； 

 



（七）鑑於有香港居民因一年內在內地停留超過１８３天而須就全部入息在內地

課稅，並且在同一課稅年度因在香港逗留超過６０天而需要按比例在港繳納薪俸

稅，這是否存在部分薪酬被重複徵稅的情況；如是，如何解決；如否，原因為何； 

 

（八）鑑於有香港居民反映，其全部收入須在香港繳納薪俸稅，但根據內地稅務

規定，即使該名居民於一年內在內地停留不超過１８３天，其全部獎金收入也須

要繳納個人所得稅，涉及的獎金收入有否被重複徵稅；如有，如何解決；如否，

原因為何； 

 

（九）內地與香港於二○○六年簽訂《內地和香港特別行政區關於對所得避免雙

重徵稅和防止偷漏稅的安排》後，有否評估是否仍然存在任何雙重徵稅的情況；

如仍然存在，詳情為何；如不存在，當局如何進行評估； 

 

（十）鑑於局長表示，當局曾經向國家稅務總局提出放寬現時１８３天規定（即

內地與香港居民於有關納稅年度開始或終了的任何１２個月中，在另一方停留連

續或累計超過１８３天，他們因在該另一方從事受僱活動取得的報酬須在當地課

稅），除了於二○○九年十月進行商討外，當局有否再與內地當局進行商討或研

究；如有，時間及內容為何；如否，原因為何；及 

 

（十一）有否與國家稅務總局就改善有關避免雙重徵稅的規定和引入邊境通勤人

士特別稅務條款，進行磋商或研究；如有，詳情為何；如否，香港當局會否主動

聯絡內地當局？ 

 

答覆： 

 

主席： 

 

（一）根據《經合組織稅收協定範本》的註釋，計算「身處當地天數」是唯一符

合稅收協定範本中受僱入息條文的方法。各稅務管轄區並沒有在該稅收協定範本

中對這一方法提出保留意見。 

 

（二）至（五）及（十一）據我們了解，就邊境通勤人士有特別稅務條款的歐洲

國家包括法國、德國、意大利、比利時和瑞士，這些國家都奉行全球入息徵稅準

則。 

 

 



  就香港的情況而言，跨境到內地工作的人士（包括邊境通勤人士）的雙重徵

稅問題原則上已可按《內地和香港特別行政區關於對所得避免雙重徵稅和防止偷

漏稅的安排》（《安排》）處理。另一方面，因為邊境通勤人士很可能在香港境

外提供其大部份受僱工作，引入特別稅務條款反而會導致這些人士的香港受僱入

息出現雙重不徵稅的情況。 

 

  稅務局會定期與國家稅務總局討論《安排》的執行情況及如何作出改善。在

上月與國家稅務總局的年度會議中，稅務局已提出業界有關邊境通勤人士的特別

稅務條款的建議。雙方均認為由於可能出現雙重不徵稅的情況，因此現階段不宜

就邊境通勤人士引入特別稅務條款。 

 

（六）二○○九／一○及二○一○／一一課稅年度，根據《稅務條例》第８（１

Ａ）（ｃ）條的規定提出豁免課繳香港薪俸稅的所有個案數目如下（稅務局沒有

就與內地有關的個案作出分類統計）： 

 

 課稅年度      個案數目 

 －－－－      －－－－ 

二○○九／一○    ６，２４３ 

二○一○／一一   １０，７３１ 

 

  至於二○○九／一○課稅年度以前的有關數據以及上述兩個課稅年度的個案

所涉及稅款的資料，稅務局並沒有作出統計。 

 

（七）至（九）我們相信《安排》能降低兩地居民被雙重徵稅的機會。一般情況

下，內地僅就香港居民在內地工作期間取得的薪酬收入徵收所得稅。 

 

  我們會密切留意內地和香港有關雙重徵稅的情況，確保《安排》有效。如香

港居民認為一方或雙方的稅務當局所採取的措施導致有不符合《安排》規定的徵

稅情況出現（包括獎金收入），可以將案情提交稅務局進行研究。如有需要，稅

務局會與內地主管當局進行協商。 

 

（十）在上月與國家稅務總局的年度會議中，稅務局曾再次提出有關１８３天的

規定的事宜。雙方均認為１８３天的規定是一項國際準則，行之有效，故此不宜

改變。  

完  

 

 


